采购需求
一、项目概况
本项目服务范围涵盖高新区范围内陆生野生动物疫源疫病监测防控、陆生野生动物收容救护，以及相关科普宣传资料制作、警示牌安装及培训工作。
具体包括：常态化开展巡查监测，排查疫病风险、防范扩散，守护野生动物种群安全与公共卫生安全；承接区域内公众发现、执法机关移交及野外发现的受伤、病弱、受困陆生野生动物收容救护工作，协助采购人开展疑似染疫动物先期隔离、消杀、送检等处置；完成宣传保护警示牌、展架制作安装及科普资料印制，组织开展相关培训及科普宣传活动。
二、具体服务要求
（一）陆生野生动物疫病监测巡护
1、监测巡护范围及频次：覆盖高新区内河流、湿地、公园等野生动物聚集地及栖息地，重点围绕2处固定监测点、5条样线开展工作，及时排查鸟类等野生动物异常情况，防范疫病扩散传播，保障野生动物种群安全、公共卫生安全及社会经济健康发展。
非重点时期（5月－10月）：每周巡护监测1次；
重点时期（11月－次年4月）：每周巡护监测3次；
2、采购人可根据疫病监测防控形势变化，按照防控要求适时调整巡护监测频次。
3、监测巡护方法：采用样线（点）调查法，结合高倍观鸟镜、高分辨率相机、无人机监测等技术手段，同步开展实地走访核查，确保监测数据全面、准确、可追溯。
4、监测内容及要求：动态掌握高新区内陆生野生动物种群数量、活动状况及变化因素，精准研判疫源疫病发生情况；若监测发现疑似动物，需第一时间上报采购人，并立即实施前期隔离封锁、采样、送检等应急处置工作，防止疫情扩散蔓延。
5、监测成果阶段性提交：需每周五12:00前报送当周监测工作情况，提交格式为监测信息表（需涵盖监测地点、物种名称、种群数量、物种等级、有无异常等核心信息，以及上周数据对比情况等信息），且每周至少完成2处固定点位监测及不少于1条样线巡护，并同步附带监测照片、视频等原始资料。
（二）陆生野生动物收容救护
1、服务范围：负责高新区托管区域内，公众发现、执法机关查没移交及野外受伤、病弱、受困陆生野生动物的收容救护工作。
2、响应机制：需实行24小时值班及快速响应制度，确保12345热线转办、各类移交及野外发现的野生动物救护需求，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处置，保障救护工作高效落地。
3、专业化服务内容：提供野生动物治疗、康复饲养、野外放归、康养收容、死亡无害化处置及疑似染疫动物送检等全流程服务。其中，对外来物种及无野外生存能力的动物，做好长期康养收容；对死亡动物严格按照规范开展无害化处置。
4、流程管理规范：经治疗康复且适宜野外生存的动物，需上报采购人，经评估合格后，科学选定适宜生境规范实施野外放归；对无野外生存能力的动物，在保障其福利待遇的前提下进行规范化暂养；涉及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的，需先报请采购人，根据市野生动物收容救护相关规定，移送省救护中心进一步救治。
5、档案及信息报送：建立完整的收容救护档案，详细记录接收动物种类、伤病状况、暂养、治愈放归（或收容）等全流程信息，附相关照片、视频资料；根据要求定期向采购人报送收容救护相关信息，确保全程可追溯。
（三）科普宣传及培训
1、宣传资料制作及安装：根据采购人要求，完成野生动物保护宣传警示牌、展架、科普图集等宣传资料的设计、印制及宣传牌安装工作，确保宣传内容合规、安装牢固规范。
2、科普宣传活动：根据采购人要求，结合“爱鸟周”、“野生动物保护宣传月”等重要节点，策划开展普法科普宣传讲座，着力强化公众野生动物保护法治观念，提升对鸟类及其他野生动物的爱护意识。
三、交付与验收要求
（一）交付与验收严格依照《野生动物收容救护管理办法》、《陆生野生动物疫源疫病监测技术规范》及项目协议约定执行。验收重点核查巡护频次达标率、应急响应时效、收容救护闭环管理质量、宣传物料是否按约定参数完成设计制作及交付。成交供应商须配合验收，对问题及时整改。
（二）提交规范要求：监测与收容救护材料需同步提交纸质版（一式2套，加盖公章、按规定装订）及电子版（1套，含PDF版及可编辑版）。所有材料须规范完整、内容准确、格式统一，满足归档核查要求。    
四、商务要求
（一）服务期：自合同签订之日起1年。
（二）服务地点：西安高新区范围内，具体以采购人指定地点为准。
五、其他要求
（一）供应商从业人员须具备野生动物物种鉴别能力，熟悉鸟类等野生动物习性特征，有陆生野生动物疫病监测与收容救护类似工作经验的优先。
[bookmark: _GoBack]（二）供应商具有固定的野生动物收容场所，需配备专职救护、养护人员及兽医，具备动物基础诊疗手段；收容动物笼舍需实行分区管理，满足收容救护规范要求。
